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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和谐社会的正义基石

——— 论司法权在建立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聂京波，徐学英

#西昌学院 社科系，四川 西昌 $%&’(! )

【摘 要】和谐社会本身应该是法治社会，法治正义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基石。要奠定、稳固和谐社

会的正义基石，非实现正义规则的司法权莫属。稳固的和谐社会需要树立司法权在纠纷处理机制中的至

上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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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建立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

求，执政党把建立和谐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向

全国人民描述了一个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全社

会拭目以待，学术界也将和谐社会纳入了自已的

命题，以社会关注为已任的法学也不应回避这一

问题。和谐社会本身应该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

的正义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基石，要奠定、稳固和

谐社会的正义基石，非实现正义规则的司法权莫

属。

一、和谐社会的基石是正义

（一）和谐社会应当是法治社会

和谐社会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不懈追求，无

论 是 平 民 百 姓 ， 还 是 志 士 仁 人 ， 无 论 是 精 英 阶

层，还是劳苦大众，无论劳心者，还是劳力者，

大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自己心目中的和谐社

会 ， 都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进 行 着 创 建 和 谐 社 会 的 努

力。在实践方面，庙堂之上有变法维新，抑制豪

强 ， 轻 徭 薄 赋 ， 德 主 刑 辅 等 德 政 措 施 ， 江 湖 之

上，有以暴易暴，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斗争，

前者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相告诫，通过维护君民

“舟水关系”，以稳定现存的和谐秩序，后者以

“均贫富”“等贵贱”相号召，通过暴力革命，

粉碎不和谐的旧秩序，建立新的和谐秩序。在思

想方面，《礼记·礼运篇》中描述的大同理想，表

达了先民们通过思古的方式表达着对现世的不满，

对那种没有规则，依靠善良人性维系的和谐社会的

向往。而其中小康社会的描述，可以看出人们通过

德礼刑法等规则变不和谐为和谐的努力，小康社会

虽不如大同社会那么令人向往，但它依然是和谐

的，是一种由规则维系的和谐。后来儒家主张忠恕

之道，法家讲以法治国，都是在追求一种规则维系

的和谐，不同的是儒家除了追求规则之下的和谐的

现实努力外，并没有放弃对大同理想的终极关注，

而与儒法两家迥异的老子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则

是追求一种完全不需要规则维系的和谐，是一种彻

底的复古主张。

然而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历史证明，我们的

不懈追求换来的和谐成果仅仅是屈指可数的所谓文

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而且在

所谓的盛世，如汉武大帝、唐明皇、乾隆时代，已

经隐藏着不和谐的音符，危机的信号。以我们现代

人的理性，应该认识到，根本原因就在于虽然有维

系和谐、定分止争的规则，但这种规则并没有取得

超越权力的至上地位，只是人治之下的规则，没有

真正建立起法治社会。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在

人治之下实现和谐只能是昙花一现，而不可能是长

治久安。执政党将和谐社会的特征概括为“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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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肯定了和谐社会是法治

社会。

（二）和谐社会的基石是正义

和谐社会并非是一个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

社会，那种没有规则维系的和谐社会，从历史经

验和现实情况看只能是一种遥远的追忆和终极的

设想。而现实的和谐社会只能是一个拥有一个完

备的冲突解决机制的社会，一个规则维系的和谐

社会，一个法治的社会。而法治社会的规则，应

该是拥有至上地位的，建立在正义基础上以正义

为宗旨的规则体系。社会中有冲突，人们的利益

有分歧，就要依靠规则来定分止争，无论是民事

纠纷的解决，还是刑事责任的确定，还是对政府

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都是通过规则使当事人得

得到应得到的东西，解决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

国家之间的纷争，维护社会的和谐秩序。而定分

止争的标准表面上看是成文的规则，实质上是隐

藏 在 规 则 背 后 的 正 义 。 “法 者 ， 规 钜 也 ， 绳 墨

也”，!立法通过规则的设计把抽象的正义标准具

体化，司法通过规则的实施把正义的标准实现在

个案中，由此社会在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和谐的状

态。如果抛弃了公平正义的标准，即使有大量的

规则，“法繁如秋荼，网密于凝脂”"也只能沦落

为一些人剥夺他人利益的手段，法律就要屈从于

权力，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各行其是，所谓

追求和谐也只能重新成为党同伐异的口实。我们

之所以要建立和谐，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尚未和

谐，通过网上的“愤青”言论可以看出，穷人与

富人，精英与大众之间利益与认知上的冲突何等

剧烈，我们追求和谐，只能以正义为标准，裁量

他们的诉求，平衡他们的利益，在措拖上少一些

随意，多一些理性。不能劫富济贫，更不能继续

让弱势群体承担社会改革的代价，而让既得利益

集团独享改革的成果。

二、奠定和谐社会的正义基石非司法权

莫属

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是规则至上的社会，

立法以正义为标准把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感性认识

设计成理性规则，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规则只有

作 用 于 现 实 才 能 使 正 义 真 正 成 为 和 谐 社 会 的 基

石，奠定和谐社会的正义基石非司法权莫属，这

是因为司法权以分止争的裁判活动为载体发挥着以

下作用。

（一） 彻底解决纠纷，稳定社会关系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法治社会

里实现公正的途径很多，如美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

机制，我国的行政调节，行政裁决等，但这些处分

方式都不具有终局性特征，从理论上说，纠纷并未

真正彻底解决，仍然留下了争议继续进行的可能

性，相比之下，司法权具有裁决纠纷的终局性特

征，通过司法权的介入，通过法庭审理，纠纷才算

彻底解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最终确定，不可

更改。即使当事人不满意，也要服从。如果没有司

法权，那么争议将可能无限制的进行下去，将严重

威胁社会的和谐。

（二） 制衡权力与缓冲对抗

司法权的被动性和中立性使得司法权可以发挥

制衡过国家权力，维护公民权利，同时又缓冲对抗

的作用，实现张力下的和谐。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中，司法权在纠纷产生后，并以当事人自身的智慧

达不到合理的妥协的情况下才介入，尊重了当事人

处理自己事务，处分自己权利和利益的自由意志。

刑事诉讼公诉案件中，虽然当事人一方是代表国家

一方的公诉机关，以我国的诉讼制度而言，公诉机

关无权处分国家权力，公诉方无权根据自己的意愿

选择起诉还是不起诉，公诉方也没有求刑权，但至

少一点，没有公诉方的起诉，法院是不能主动追究

任何人的刑事责任的，保证了国家权力之间的张

力，进而保证国家权力行使的慎重。司法的中立，

使得司法权在公民与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中，

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两极格局的紧张对抗。在诉

讼中，使得双方有大体均等的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

和手段，其法律意义是使裁判的结果更接近正义，

社会效果是避免公权力行使的随意性，不确定性，

以及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公民对国家的猜疑，形成

良性互动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三）落实规则和个案矫正

按照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理，司法

权和行政权都是实施法律的权力，但行政权是主动

地依据法律，处理行政事务，而司法权是应当事人

要求启动，通过适用法律解决纠纷，实现法律对社

会关系的现实调整，在此过程中，司法通过比照规

则的预期和个案的现实，既矫正现实的社会关系，

也矫正着规则本身。英美法系法官造法自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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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也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通过

对法律的解释，赋予抽象的规则以鲜活的生命，通

过扩张性解释，发展规则，同时注重判例的作用，

注重个案的公正。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虽然

不具有立法的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受到各级法

院的尊重和执行。对规则的解释除了阐明规则本身

的意义外，不可避免对规则本身不当之处的纠正，

很难说是规则的本意。例如证据规则，在证据法没

有出台时，在实际上发挥着证据法的作用，而民事

诉讼法本身由于制定时间较早，其职权主义的色彩

使得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反不如证据规则，虽然

其作为基本法律位阶较高，法院在诉讼文书中也要

援引，但是具体指导法庭审理的可操作性的规则是

证据规则。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除了证据规则的

可操作性强以外，更重要的是，证据规则与当事人

主义对抗制诉讼的要求相适应，体现了程序正义要

求。也可以看作是司法权依据依据程序正义的要求

在个案中对民事诉讼法进行矫正，将正义最大限度

地实现于个案审理中，最后最高法院将这一成果加

以总结，形成规则。

（四）司法权对现实利益的平衡和法治正义理

念的普及

司法权通过个案的审理，不仅解决具体的纠

纷，而且培养社会法治观念。通过对大量纠纷的解

决，使得现实的利益冲突得以解决，法律的规则得

以实现，且为公众所熟知，而且向社会宣扬着法治

正义的理念。司法权的广泛运用的结果，司法权介

入的领域越来广泛，受案范围越来越宽，诉讼越来

越多，成本越来越高，人们之间的各种冲突不是越

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如果从“无讼”“息讼”

的角度看，似乎无助于和谐。但从另一个角度讲，

大量的纠纷通过纳入司法权的视野，则通过其他方

式解决的纠纷会减少，它培养了人们通过规则、理

性的方式解决纠纷的习惯。可以肯定的是，使得人

们权利观念普及的不是频繁的立法，而是一次次划

时代意义的诉讼。如齐玉玲案引起人们对宪法权利

的关注，使宪法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发生了联系。

房屋拆迁纠纷等关系国计民生涉及从政府到百姓众

多利益纷争的大事，也由以前的政府决策纳入司法

审查的范围。可以说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大的利益

冲突需要司法权来平衡，而司法权正是在处理这些

棘手的问题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向人们展示出

其在建立和谐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司法权要实现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必须具有权威

和谐社会的正义基石需要司法权来奠定，要使

正义的基石稳固，就要使司法权具有权威，稳固的

和谐社会需要树立司法权在纠纷处理机制中的至上

权威。加强司法权威，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热门话

题，司法独立也好，司法中立也好，司法公正也

好，都与加强司法权威有各种各样的联系。

在探讨强化司法权威的问题上不可回避的一个

问题是裁判的正确与司法的权威的关系，是否是只

有正确的裁判才值得尊重，裁判的正确是不是司法

权威的前提。在一次研讨会上，著名的律师张思之

先生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司法权威的前提是公正，

公正的具体表现是裁判的正确。# $ %从个案看，似乎是

无可辩驳的，我们长期的教育都是要相信真理，错误

的东西不值得尊重，本着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规定两

审终审的同时，谨慎地坚持有错必究原则，规定了再

审制度，通过当事人申诉，人大监督，检察院抗诉，甚

至法院自我否定的形式，启动对终审裁定的否定程

序。然而，人的认识终归是有限的，没有哪一个国家

的法院敢说没有办错一个案子，如果一定要到彻底

消灭错案的时候才能树立司法的权威，那么树立司

法权威的那一刻永远不会到来。“美国联邦法院的

法官在国家法官学院和我国法官曾经有过一段对

话，我国法官问道：你们国家没有审判监督制度，那

么你们联邦最高法院办了错案怎么办？美国的法官

说：我们的联邦最高法院没有错案。我认为：美国法

官的回答包含了这样一个意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不一定没有错案，但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纠纷，

总需要一个最终的裁判。在没有全知全能、永远正

确的人选的情况下，美国的民众认为：这种最终的裁

判权还是应该由法官来行使最好。”# & %司法的权威实

质上是这样一种权威，同样一种纠纷，同样的结论，

法院作出就能赢得信任，而其他机关就不行，如果

要相信并不确信是否正确的判断，那么与其相信别

人，与其让实践证明，不如相信法院。所谓联邦法

院的判决“因为是最终的，所以是正确的，而不是

因为是正确的，所以是最终的。” # ’ %而我国现实中

司法的权威并未真正树立，导致一些案件的久拖不

决，人们对司法权的信任无法确立，相比之下，更

多人选择上访，一些当事人在上诉状中，声称，

“要与对方当事人血战到底”，如果上诉请求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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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院支持，所谓的“上诉”就无穷尽的进行下

去。一方面人们找法院打官司，一方面利用新闻曝

光，通过媒体的力量向法院施加影响。《南方周

末》曾经刊登过一个地方人大利用职权干预司法的

典型案例，讲述了一个经过#三级法院，四个判

决，八年官司#，最后以 “一张白纸”了结的案

子。 $ % &由此司法做为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很

难确立。寻求公正的道路将成为当事人的一条不归

路的时候，社会的和谐何以实现？

总之，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为了建立持久

的稳固的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司法的权威，通过权

威的司法，奠定和谐社会的正义基石。

注释及参考文献：

! 管仲：《管子》!
" 桓宽：《盐铁论》!
#《维护司法权威，促进司法公正 " "#维护司法权威的法律意义#研讨会发言摘要》$%%&’ ( ( )*+,-! .$/01.23)%! 2)4 ( &3-5

6/. ( 78%1/6! &$&9 /7 :;<=>?!
$冯青林：《维护职业尊荣， 树立司法权威》，$%%&’ ( ( @A+,! .$/01.23)%! 2)4 ( &3-6/. ( 78%1/6! &$&9 /7 :<;?!
%季金华，叶 强：《程序正义’ 司法权威的基石》，载于《法学研究》>BB= 年第 C 期 !
&寿蓓蓓：《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南方周末 DCCE 年 ; 月 ? 日第 ; 版 !
FD G高一飞：《媒体对司法能做什么》 F H ( IJG，$A%%&’ ( ( KKK! .77.! 08% ( !
F> G信春鹰：《>D 世纪：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权力？》 F H ( IJG$%%&’ ( ( KKK! /261K! 2)4! .0 ( L$2K1)%/.68! 1L&9 /7 :D<D>!
F= G 刘鹏：《人民法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F H ( IJG $%%&’ ( ( KKK! .$/01.23)%! 2)4 ( &3-6/. ( 78%1/6! &$&9 /7 :

DCE?E?!
FM G 谢云东 ：《论司法能力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及职能发挥》 F H ( IJG$%%&’ ( ( KKK! .$/01.23)%! 2)4 ( &3-5

6/. ( 78%1/6! &$&9 /7 :DEC;DB!
F? G 林小华：《关于人民法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作用的几点思考》 F H G ! 载自《福建法学》>BB? 年第 M 期 !
F; G 王韶华’ 《构建和谐社会 司法大有作为 !
" "兼谈法治、司法、司法能力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
F H ( IJG，$%%&’ ( ( KKK! 68416/0+2! 42N! .0 ( *2A ( O4L+OO ( >BB? "D> ( >> ( .20%80%P>MBBM?! $%*F< G 杨正万’ 《关于司法独立的思

考》 F H G，载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BBD（=）!
FE G 李金华：《制衡与互动’ 司法权威的制度支撑》 F H G，载于《新疆大学学报》>BB>（=）!
FC G季金华，叶 强：《程序正义’ 司法权威的基石》 F H G，载于《法学研究》>BB=（C）!
FDB G冯青林：《维护职业尊荣 树立司法权威》 F HIJG$%%&’ ( ( @A+,! .$/01.23)%! 2)4 ( &3-6/. ( 78%1/6! &$&9 /7 :<;?!
FDD G 《 维 护 司 法 权 威 促 进 司 法 公 正 " "“ 维 护 司 法 权 威 的 法 律 意 义 # 研 讨 会 发 言 摘 要 》 ! F H ( IJG $%%&’ ( ( )*5

+,-! .$/01.23)%! 2)4 ( &3-6/. ( 78%1/6! &$&9 /7 :;<=>?!
FD> G卞建林主编：《刑事诉讼法学》 FQG，法律出版社 DCC< 年版，第 =?E 页 !

!"#$%&’"()*+# ,- .$/),+’,0" 1,2’*#3 ,+ #(* 4,,#"#,+* 5$&&*6 70"#’2*
——— ’( )*+ ,-.+ -/ 01234536)3-( 3( )*+ 7-(4)216)3-( -/ 892:-(3-14 ;-63+)<

=>? 03(@AB-，CD C1+A<3(@

EF+G92):+() -/ ;-639.A463+(6+H C36*9(@ 7-..+@+ H C36*9(@H ;36*19( %!I"JK L

!"#$%&’$( 892:-(3-14 4-63+)< 3)4+./ 4*-1.5 B+ 9 4-63+)< 21.+5 B< .9M H M*36* 34 B94+5 -( )*+ /--)4)-(+ 69..+5
N14)36+ H )*+ 4-1. -/ )*+ 21.+ -/ .9MO P- +4)9B.34* 9 *92:-(3-14 4-63+)< -( )*+ /--)4)-(+ 69..+5 N14)36+H 9(5 Q++G 3)
4)9B.+H M+ *9R+ )- 2+9.3S+ )21+ N1234536)3-( -/ N14)36+O >( -25+2 )- Q++G 9 6-()9().< 4)9B.+ 9(5 *92:-(3-14 4-63+)<H
3) 34 (+6+4492< )- :9Q+ N1234536)3-( )*+ :-4) 91)*-29)3R+ 3( 5+9.3(@ M3)* 534G1)+4O

)*+ ,-%.#( 892:-(3-14 ;-63+)<T 01234536)3-(T 014)36+
R责任编辑：张俊之 S

聂京波，徐学英：奠定和谐社会的正义基石——— 论司法权在建立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